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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二）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格式 

第    任 
總  統

副總統 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姓 

名 

 性 

別 

 
登記
方式 

 推薦政黨： 

 連署 

通訊處  

粘 貼  2 吋  脫 

帽  正 面 半 身 

相 片 

學 

歷 

 
經 

歷 

 

候之        
選積        
人極        
資要        
格件 

戶 籍 地 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居 住 期 間    □6 個月以上       □未滿 6 個月 

曾設籍時間                年               月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候之        
選消        
人極        
資要        
格件 

申請人聲明確無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相關法規所規定之候選人資格消極要
件情事之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央選

舉委員

會審查  

結  果 

審  查  意  見  

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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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登記方式欄，依政黨推薦方式登記之候選人，於政黨推薦欄打「」，並請

填寫推薦之政黨名稱，2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1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時，政

黨名稱次序，依其政黨推薦書填列之順位由左至右排列；依連署方式登記之

候選人，於連署欄打「」。 

二、候選人資格之積極要件之居住期間欄，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6個月

以上者，請於「6個月以上」欄打「」；未繼續居住6個月以上者，請於「

未滿6個月」欄打「」。 

三、候選人資格之消極要件：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1.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曾犯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3.曾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8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85 條、第 86 條第

1 項、第 87 條第 1 項、第 88 條、第 89 條第 1 項、第 6 項、第 7 項、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98 條、第 99 條第 1 項、第 10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項、第 7 項、第 102 條第 1 項、

第 103 條、刑法第 142 條、第 144 條之罪，或為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

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選舉之有

投票權人犯刑法第 143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4.曾犯國家安全法第 7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第 8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第 12 條

第 1 項、第 2 項、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 項、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 項、第 34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30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第 30 條之 1、第 31 條、反滲透法第 3 條、第 4 條、

第 5 條第 3 項、第 6 條或第 7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5.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6.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至第 9 條、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該 2 項

之未遂犯、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5 條、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 7 條、第 8 條第 1 項至第 5 項、第 12 條、第 13 條、洗錢防制法

第 14 條、第 15 條、刑法第 302 條之 1 或第 339 條之 4 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但原住民單純僅犯未經許可，製造、轉讓、運輸、出借或持有自製

獵槍、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之罪，於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修正之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施行日前，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7.曾犯前 6 款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並受緩刑之宣告者，亦同。 

8.曾犯第 1 款至第 6 款以外之罪，其最輕本刑為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並

經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 

9.犯第 1 款至第 6 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

行未畢、於緩刑期間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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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受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決尚未確定。 

11.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12.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確定，尚未復權。 

13.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 

14.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15.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16.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下列人員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1.現役軍人。 

2.辦理選舉事務人員。 

3.具有外國國籍者。 

4.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者。如： 

（1）法官、檢察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 1

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

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違反上開規定者，

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2）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5.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

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 

（三）總統副總統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年內不得為總

統副總統候選人；其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辭職者，亦同。 


